附件一

服务要求

为落实科技成果转化的高质量发展要求，根据上海市教委项目《2021上海海事大学技术转移中心建设项目》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现征询“《智能海事技术与系统》研发活动的专利导航”工作任务，有关服务要求说明如下：

公司资质
1、 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及相应经营范围，注册资金人民币300万元以上（含300万元）；
2、竞价单位经营范围需包含专利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等相关专业服务资格，；
3、竞价单位需要提供近一年内“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相关证明；
4、注册地须在上海，且注册年限满3年以上，无不良诚信、违规经营等违法记录；
5、专业从事专利信息服务、专利导航服务、技术转移、科技服务等相关的服务机构；
6、具有为长三角地区政府与企业的服务案例，并提供具体，便于评审服务能力；
7、获得过上海市科委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建设拟示范项目工作优先考虑；
8、本次询价不接受联合体竞价；
9、竞价单位应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服务内容

1、分析海事大学智能海事技术与系统研发现状、环境和定位，诊断海事大学研发需求，进一步明确分析的对象、目的及范围；

2、围绕智能海事技术与系统开展核心技术专利文献检索、数据处理和专利分析；

3、基于专利分析，提出在研项专利布局建议;

4、从高校主要基于研发成果转移转化的研发基本策略出发，辅助海事大学运用导航成果，指引海事大学开展专利布局、协同运用、许可转让、质押融资等运营活动。
其他事项
1、在目标工作过程中，合作机构及时向我校汇报、反馈、沟通工作情况和进度。

2、合作机构需接受我校的指导、协调、监督。

